
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规则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规则规定了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的基本原则和要求，适用于市场监管总局和国

家邮政局发布的《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目录》中的产品。

二、认证模式

初始检查+产品检验+获证后监督

三、认证单元划分

原则上，按照快递包装产品的类别、材质、加工工艺等划分认证单元。

四、认证实施程序

（一）认证委托。认证机构应根据法律法规和技术要求，明确申请认证所需的资料

（应至少包括认证申请书、合同、认证委托人/生产者/生产企业的注册证明等）。

认证委托人向认证机构申请认证委托，认证机构应对认证委托进行处理，并及时反

馈受理或不予受理的信息。

（二）初始检查。认证机构应根据认证委托资料制定初始检查方案，明确初始检查

内容、时限等要求，检查内容包括质量保证能力、产品一致性等。

初始检查应覆盖认证产品的所有加工场所。必要时，认证机构可到生产企业以外的

场所实施延伸检查。

（三）产品检验。认证机构应根据相关技术要求，明确检验样品要求、样品数量、

检验项目等信息，并确保全过程可追溯。

认证委托人应保证其所提供的样品与实际生产产品一致。检测机构对样品真实性有

疑义时，应向认证机构说明，认证机构应作出相应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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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认证结果评价与决定。认证机构对初始检查和产品检验结果进行综合评价，

作出认证决定，符合认证要求的，颁发认证证书并允许使用认证标志。初始检查不通过或

产品检测不合格认证机构不予批准认证委托，认证终止。

（五）获证后监督。为保证产品持续符合认证要求，在证书有效期内，认证机构应

持续进行获证后监督。获证后监督内容包括：质量保障能力监督检查、产品一致性监督检

查，以及必要时的产品检验（全部或部分）。获证后监督可不预先通知获证方，可采取现

场检查、市场抽样等方式进行监督。

认证机构应对获证后监督结果进行评价，符合要求的，应作出保持其认证资格的决

定；不符合要求的，认证机构应该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置。

（六）相关合格评定结果的采信。鼓励认证机构在实施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过程

中采信其他合格评定结果。

五、认证证书

（一）认证证书的保持。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5 年。有效期内，通过认证机构的获证

后监督确保认证证书的有效性，期满后进行监督审查，合格即可续期。

（二）证书的变更。获证后的产品或生产者、生产企业等信息发生变化时，认证委

托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委托。

认证机构根据变更的内容，对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，确定是否可以批准变更，

如需进行样品检测或现场检查，应在检测或检查合格后，方可批准。

（三）认证证书覆盖范围的扩展。认证委托人需要扩展已经获得的认证证书覆盖的

产品范围时，应向认证机构提出扩展产品的认证委托，并提供扩展产品和获证产品之间的

差异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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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证机构根据认证委托人提供的扩展产品有关技术资料，审核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

品的差异，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，必要时补充差异实验或进行现场检查。

评价符合要求的，由认证机构根据认证委托人的要求单独颁发或换发认证证书。

（四）认证证书的注销、暂停和撤销。认证机构应制定认证证书的注销、暂停和撤

销的管理规定。认证机构应确定采取适当方式对外公告被注销、暂停、撤销的产品认证证

书。

（五）认证证书的使用。获证方应建立认证证书使用和管理制度，确保认证证书的

正确使用，不得误导公众，宣传认证结果时不应损害认证机构的声誉。

六、认证标志

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实行统一的认证标志管理，标志的基本图案如下图。

认证标志的样式和使用应符合《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》。

七、认证细则

认证机构应依据本规则的要求，细化认证实施程序，制定科学、合理、可操作的认

证细则，并对外公布实施。

八、责任划分

认证机构对其作出的认证结论负责。

检测机构对检测结果和检测报告负责。

认证机构及其所委派的检查员对现场检查结论负责。

认证委托人对其所提交的委托资料及样品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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